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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遭遇集中“退保”
是行业“潜规则”还是精心策划的骗局？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童画

大批客户集中退保， 保险公司损失惨重， 是保险经纪公司 （以下

简称 “经纪公司”） 误导客户引发众怒？ 还是有人精心策划诈骗佣金？

随着 64 名被告人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
诉， 涉案事实得以披露。

2020 年 4 ?， 上海某保险经纪公司员工张女士报案， 她所在的

公司发现有客户集中投诉退保。 至张女士报案时， 仍然还有大量客户

投诉退保。 对于这次集中退保事件， 公司怀疑是有人伙同公司内部人
员恶意骗取公司佣金。

2020 年 5 ?， 经过侦查， 警方在上海、 江苏、 安徽等地抓获犯
罪嫌疑人余某等数十人。

经审查， 浦东新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 85

人， 后又追捕 31 人。 2020 年 11 ? 30 日， 余某等首批 64 名被告人

被提起公诉， 截至目前， 已有 43 名被告人获刑。 目前， 该案还在进

一步审理中。

张女士所在的保险经纪公司是一

家民营企业， 主营业务是保险中介，

通俗来说就是介绍客户给各大保险公

司， 帮保险公司销售产品， 从中赚取

佣金或手续费。

2020 年 3 月的一天， 张女士所

在的经纪公司接到一家保险公司的通

知， 称经纪公司介绍投保的 15 位客

户投诉称公司销售人员误导他们购买

了保险产品， 要求全额退款。 本着对

客户负责的态度， 保险公司退还了这

15 位客户的全额保费， 而保险公司

之前支付给经纪团队的佣金却无法要

回。

保险公司及经纪公司事后却发

现， 这次集中退保事件似有颇多“巧

合” 之处： 这 15 个客户的投保时间

非常接近， 集中在 2019 年 11 月和

12 月期间； 集中投保的是三款保费

很高的高端保险产品， 平时销售量很

小； 退保时说辞高度一致———销售人

员误导他们购买保险产品， 所以要求

退保退款， 但无一人说清销售过程，

也无法提供具体的销售人员联系方

式。 经纪公司察觉出这次集体退保事

件可能另有玄机。

很快经纪公司又发现， 负责这

15 个客户的两名业务员都是一位叫

余某的合作伙伴的下属， 这一下子

唤起了张女士的回忆。 她还记得，

当初保险公司和经纪公司都询问过

余某， 是如何在短时间内销售了这

么多高端的保单， 余某声称他的朋

友有高端客户。 2019 年 12 月， 余

某带着这位王姓朋友与公司签署了

合作协议。 之后， 每每做成生意，

经纪公司会将佣金转给余某， 由他

分配给他的朋友。

集中退保事件发生后， 按照流

程， 应由具体的销售人员和客户进行

沟通。 但面对经纪公司的询问， 余某

的朋友简单敷衍之后便失去联络， 而

余某则表示业务都是他朋友做的， 他

并不为此负责。 但是公司很快发现，

余某并不如他所说的那般“无辜”。

这个团队销售的保单， 除了上述的

15 个客户， 另有 14 个客户在投诉要

求退保， 同时余某手下其他团队销售

负责的其他保险公司的保单也有近

20 个客户退保。 这一切又很难用

“巧合” 来回答。

因而保险公司及经纪公司怀疑，

余某及其团队可能存在勾结所谓的

“客户” 骗取公司佣金的行为。

时钟拨回 2019年。

2019 年下半年， 雍女士在保险

经纪公司上班的女儿周某提出， 要以

雍女士的名义假意购买保险， 理由是

为了提成和奖金。 雍女士便交出自己

的身份证， 由周某为她购买了价值

20 万元的保险。 之后她按照女儿的

要求， 完成了保险公司的电话回访。

到了 2020 年上半年， 雍女士又按照

女儿周某的要求打了投诉电话要求退

保， 之后不久她在周某的陪同下办理

了退保的手续， 拿回了保费。

实际上家境不富裕的雍女士家无

力支付这 20 万元的保费， 这笔钱是

由一个名叫陈某的女子借给周某的。

而陈某正是经纪公司合伙人余某的妻

子， 周某则是该公司的业务员， 退保

后， 这笔钱归还了陈某。 后经查实，

余某所谓的“王姓朋友” 实则为他的

妻弟。

一条诈骗保险佣金的犯罪链条已

逐渐清晰。 有人负责整体谋划， 有人

负责具体操作， 有人提供资金， 有人

提供身份信息和账户， 而参与整个犯

罪链条的人员也远不止这些。 经查，

与余某合谋的还有周某的丈夫黄某等

人， 如雍女士这样提供身份信息和银

行卡的虚假投保人更不在少数， 另有

马某、 雷某等人利用自己或向他人借

用的银行账户， 对涉案赃款实施接受

或者转移分配。 除此之外， 经纪公司

员工陶某在明知余某等人实施诈骗保

险佣金的情况下， 仍然帮助他们进行

保险佣金结算业务。 上述犯罪嫌疑人

均已陆续到案。

经审查， 浦东新区检察院认为，

余某、 黄某、 马某等人合谋， 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采用指使他人虚假投

保、 恶意退保的方式， 骗取保险机构

业务佣金。 陈某等人提供投保资金，

周某等人经指使， 向虚假投保人转账

等资金流转， 虚假投保人通过经纪公

司购买保险， 经纪公司随即向业务员

支付首年保险佣金。 骗得款项后， 虚

假投保人虚构业务员误导投保的事

实， 进行恶意投诉退保， 并获全额退

保。 现有证据足以证实上述人员的行

为涉嫌诈骗罪。

值得注意的是， 雍女士等人主动

提供身份信息和银行卡， 充当虚假保

险投保人， 在无真实投保意愿及需求

的情况下， 向保险公司虚假投保， 骗

取首年保险佣金后， 又实施恶意退保

投诉的行为， 同样涉嫌诈骗罪。

案子从受理， 到首批被告人

被起诉， 时间跨度近半年。 在该

案侦查阶段， 浦东新区检察院即

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要求公安机

关及时查扣相关人员涉案账户；

在审查期间， 该院又开展羁押必

要性审查， 积极落实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 敦促涉案人员退赃退

款， 截至目前， 已追赃挽损 300

余万元。

这期间， 承办检察官一直在

思考： “并不十分高明的欺骗手

段为什么能一再得逞， 直至造成

近千万的重大损失？”

为此， 在案件办理中， 检察

官多次提审涉案人员， 详细了解

案件细节， 并数次走访调研涉案

企业， 挖掘背后的问题。 案子越

往下办， 检察官越觉得， “案件

以外的事也值得关注。”

“这个案子撕开保险佣金诈

骗黑色产业链的一道口子。” 上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

察部主任蔡红伟介绍道。

“案子带给我们的思考远超

案件本身， 保险行业及保险经纪

行业在经营理念上的偏差和管理

上的松懈， 最终反噬到行业自

身。” 承办检察官周蕾说。

在保险经纪行业， 有一种行

为叫“自买单”， 是业务员为业

绩达标而采取的一种行为， 这也

是该案部分被告人辩解的理由。

事实上， “自买单” 要么真实投

保、 不进行恶意退保， 要么事后

退保、 不收取佣金。 然而行业中

却逐渐衍生出一种收取佣金且恶

意退保的所谓“自买单”。

“其实这就是本案中这种诈

骗模式的‘雏形’， 而且这种所

谓的‘自买单’ 在行业内很常

见。” 检察官表示， 这本身就属

于一种行业监管漏洞， 为类似本

案这样的犯罪行为埋下祸根。 对

于频繁出现的高额保单， 保险公

司和保险经纪公司也未尽到审核

的义务， “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公

司经营理念上的偏差， 唯业绩至

上。”

在走访调研中， 检察官还发

现， 进入保险经纪公司当业务员

的门槛较低。 如本案中， 余某等

人安排他人， 利用假身份入职或

者挂靠保险经纪公司， 加入保险

经纪团队， 以便操作虚假投保事

宜。 而部分公司职工即使知情也

视若无睹，甚至参与其中。 这就意

味着，在此犯罪链条中，不仅有虚

假投保人， 还有“虚假业务员”。

“保险经纪团队合约代签、员工入

职合同代签等情况， 在保险经纪

行业已经成了一种‘默许’，如黄

某、余某正是在这样的‘默许’之

下滋生出更多野心。 ” 检察官分

析，“其实只要公司稍加甄别核

实，便可以察觉。 ”

检察官还认为， “首年佣金

过高” 这一不合理的保险佣金设

置也造成了部分保险经纪人为了

追求短期佣金利益而不惜铤而走

险。

此外， 本案涉案人员之间

不乏亲密关系： 夫妻、 母女 、

亲戚、 朋友、 同事， 这几乎是

一条由熟人关系网发展起来的

犯罪链条。 经过深挖细掘， 办

案人员发现该案已经涉及三家

保险公司。

买保险已经成了现代许多人

抵御风险的一项重要选择， 但在

保险行业的逐渐商业化的今天，

管理和监管的机制还没有完全跟

上。 检察机关通过办案也意识到

了问题。

在这起保险佣金诈骗案起诉

之际， 浦东新区检察院向涉案的

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制发了

检察建议并举行公开宣告。

“问题说透了，建议指明了，

才会更有说服力， 才能提升检察

建议的刚性。 ”检察官周蕾说。

公开宣告会上， 该系列案中

暴露出的问题被一一犀利点破。

《检察建议书》 明确指出， 三家

保险公司在保险营销的签订审

核、 流程管控上的漏洞， 在保险

佣金设置上的弊端， 在从业人员

的准入门槛、 监督机制上的不

足， “客观上纵容了犯罪行为的

深入和继续”。 保险经纪公司在

保险团队的引进和监督、 业务员

真实身份的审核等方面存在漏

洞。

针对问题， 浦东新区检察院

也提出有针对性的、 具有可操作

性的建议。 例如， 严格从业人员

的准入门槛， 加强业务员的身份

审查， 清查借用他人身份挂靠业

务的情况， 完善保险从业人员黑

名单制度。 制定覆盖退保全过程

的制度和操作规范； 告知保险消

费者“恶意退保” 可能会面临的

法律诉讼风险； 定期排查， 及时

中止异常退保情况。 充分告知投

保人保险合同内容， 协助消费者

树立科学的保险消费理念等。

“涉案公司应当对检察建议

提示的问题进行反思， 检察建议

的内容对社会公众同样具有警示

意义。” 参与公开听证的人民监

督员如是评价。

日前， 涉案公司均已回复，

表示将根据检察建议书的内容，

尽快整改落实， 完善公司制度，

进行从业人员背景调查， 清查利

用假身份挂靠人员， 加强投保人

信息识别和非正常退保风险提

示，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为保

险行业健康发展夯实基础。

退保危机乍现 背后隐情渐露水面

亲朋好友齐上阵 虚假投保终落网

制发检察建议 保险行业也需“上保”

走访调研企业 行业“潜规则”反噬行业


